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Db:交变湿热试验方法 GB/T 2423.4一93

Basic environmental testing procedures

  for electric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Test Db: Damp heat,cyclic

代替GB 2423.4-81

    本标准等效采用IEC 68-2-M 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Db及导则:交变湿热((12+12 h循环)》

(1980年第二版)及1985年第1号修正件。

1 主胭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交变湿热试验的试验程序、严酷等级和对试验箱(室)的基本要求等。

    本标准适用于确定电工电子产品或材料在温度循环变化、产品表面产生凝露的湿热条件下使用和

贮存的适应性。

2 引用标准

    GB 2421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总则

    GB 2422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名词术语
    GB 2424. 2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湿热试验导则

3 对试验箱(室)的要求

3.1工作空间内应装有监控温、湿度条件的传感器。
3.2 工作空间内的温度应能按第5章和图2的说明，在25士3℃与选定的高温之间循环变化。温度变

化速率和温度容差应满足第5章和图2的要求。

3.3 工作空间内的相对湿度应能满足第5.2. 3条和图2的要求。

3.4 工作空间内的温度和湿度应均匀，并尽可能与温湿度传感器处的条件一致。

I5 试验设备加热元件的辐射热不应直接作用于受试试验样品上。

3.6 使用直接与水接触产生湿度的加湿法时，在试验中水的电阻率应保持不低于500 S3 " m,

I7 凝结水应不断排出工作室外，未经纯化处理不得再次使用。

3.8 试验箱(室)内壁和顶部的凝结水不应滴落到试验样品上。

3.9 试验样品的性能及电气负载不应明显地影响工作空间内的温、湿度条件。

4 严酷等级

4.1 试验严酷等级由高温温度和试验周期数的组合确定。

4.2 有关标准应从下列组合中选取严酷等级:

        高温温度:40'C

        试验周期:2,6,12,21,56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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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高温温度.55-C

    试验周期:1,2,6do

5 试验程序

51 初始检测
    按有关标准的规定，对试验样品进行外观检查，对其电气和机械性能进行检测。

5.2 条件试验
5.21 将无包装、不通电的试验样品，在“准备使用”状态下，按其正常工作位置，或按有关标准规定的

状态放入试验箱(室)的工作空间内。
    如试验样品安装方式特殊.需配安装架时，样品架的热传导系数应尽可能低，使试验样品实际上是

绝热的。
5} 2. 2 在温度为25士3'C、相对湿度为45% 75%的条件下，使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之后，在1h

内将工作空间内的相对湿度升高到不小于%%(见图1).
    往:温度稳定也可在另一试验箱(室)内进行。

5.2.3 按图2的规定，使工作空间内的温度在24 h内循环变化:
    a. 升温阶段。在3士。5h内，将工作空间的温度连续升至有关标准规定的高温值，升温速率应限

定在图2的阴影范围内。在该阶段，除最后15 min相对湿度可不低于90写外，其余时间的相对湿度都应

不低于95写，以便使试验样品产生凝露。但大型试验样品不得产生过量的凝露v

    注:试验样品上产生凝露，意味着试验样品的表面温度低于工作空间中空气的露点温度

    b. 高温高湿恒定阶段。将工作空间的温度维持在40士2'C(或55士2 0C)的范围内，直到从升温阶

段开始算起满12士仁5h为止·
    在该阶段，除最初和最后15 min相对湿度应不低于90%外，其余时间均应为93士3%.

    c. 降温阶段。将工作空间的温度在3至6h内由40士2'C(或55士2'C)降至25土3'C。降温速率

应限定在图2规定的阴影范围内。应该注意的是，在降温开始后的1. 5 h内的降温速率是在3h

115 min内，温度由40士2℃或55120C降至25士3℃的降温速率。在该阶段，相对湿度有两种变化方

式:
    变化1%除最初15 min相对湿度应不低于90%外，其余时间均应不低于%%。

    变化2:允许相对湿度不低于850os'o
    d， 低温高湿恒定阶段。将工作空间的温度维持在25士3'C，相对湿度应不低于95 %，直至从升温

阶段开始算起满24h为止。

53 中间检测
53.1 在条件试验期间，有关标准可要求对试验样品的电气和(或)机械性能进行检测。

5.3.2 中间检测时，不允许将试验祥品移出工作空间恢复后进行测量。
533 如要求中间检测，有关标准应明确规定测量项目以及在条件试验的哪一(些)阶段进行测量。

54 恢复
5.4-1条件试验后，应对试验样品进行1̂-2 h恢复处理。有关标准应规定是在GB 2421第5.3条试验

的标准大气条件下恢复，还是在第5.4.1条控制的恢复条件下恢复。
5.4.2 如要求在控制的恢复条件下恢复时(图3)，可将试验样品移至另一试验箱(室)内进行，转移样

  品的时间应尽可能短，如有关标准无规定，一般不应超过10 min;也可将试验样品仍留在原试验设备内

采用说明

D对大型试验样品凝露的限制为本标准所增加。

2} SEC 88-2-30(1980)规定为犯对湿度不低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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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恢复，此时，应将试验箱(室)工作空间内的相对湿度在。5h内降至75%士3%，然后在。.5h内将

温度降至实验室的温度，容差为士2'C".

    注:实验室温度此时应在GB 2421第5.3条规定的范围内.

5.4-3 恢复时间应从达到规定的恢复条件时算起。

5-4-4 对热时间常数大的试验样品，恢复时间应足够长，以使试验样品达到温度稳定。

5-4-5 有关标准应说明是否应采取特殊措施去除试验样品表面的潮气。

5.5 最后检测

5.5.1 按有关标准的规定对试验样品的外观进行检查;对其电气和机械性能进行检测。

5. 5.2 最后检测应在恢复阶段结束后立即进行，应首先测量对相对湿度最敏感的参数。若无其他规定，

全部参数的测量工作应在30 min内完成。

6 弓!用本标准时应规定的细则

有关标准采用本试验方法时，应对下述各项作出具体规定:

严酷等级

初始检测

试验样品在条件试验期间的状态

对样品架或支撑物的要求

降温阶段相对湿度的下限值

中间检测

,Mc复条件

消除表面潮气的措施

最后检测

见4章

见5.1条

见5.2.1条

见5.2.1条

见5.2.3条。

见5.3条

见5.4.1条

见5.4.5条

见5.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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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说明:

11 IEC 68-2-300980)规定相对湿度为75士2%,温度容差为士1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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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说明:

13图2由IEC 88-2-30(1980)的图2.,2b合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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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循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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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说明:

1) IEC 68-2-30(1980)规定为士1̀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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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机械工业部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电工电子产品环境条件与环境试验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机械工业部广州电器科学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谢建华、许甫、夏越美、贾学惫、钟开华。

嘉兴韦斯实验设备有限公司


